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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报讯（记者 卢 志 坚 通讯员 左
飞 孙鑫鑫） 朋友圈里的美容产品功
效神奇、价格低廉，还带防伪码可随时查
真伪，然而，消费者使用后不仅痘坑没

淡、毛孔没缩小，美容产品还出现了生锈情况，找厂家维权却被拒绝。原来，这些美
容产品都是贴牌的高仿产品。日前，江苏省灌南县检察院依法以涉嫌假冒注册商标
罪对销售贴牌美容产品的吴某等 3 人提起公诉，同时向相关行政部门制发检察建
议，推动相关行政部门开展专项检查，进一步提升群众对于假冒产品的防范意识。

2018 年 4 月，吴某进入苏州某生物技术有限公司工作，担任质量经理一职。
2019 年初，吴某得知公司因为搬迁要辞退一批老员工，便和质检员高某谋划通过
生产仿制品赚钱。“如果有真品的防伪标和产品信息，就能以假乱真销售。徐某是
公司仓库管理员，能拿到产品的防伪标以及新产品的信息和包装。”因此，二人决定
拉徐某入伙。在吴某许诺 10%干股的诱惑下，徐某答应了。

“我对公司产品的进货渠道、销售渠道以及生产工艺都很了解，我们决定生产
一款微针美容仪。”据吴某供述，该产品只需要一个电动注射器、一个配套针管和配
套美容针头，工艺简单易上手，且利润较高。2019 年 7 月，吴某和高某利用从苏州
某生物技术有限公司获得的产品设计图纸、模具，采购了原材料，经反复调试制作
高仿微针美容仪。

2019 年 10 月，吴某办理离职手续后，在苏州市吴中区租了一间厂房，用其姐夫
的身份证注册成立了公司，吴某占股 60%，负责采购、生产、包装及销售业务；高某
占股 30%，负责生产、部分销售及寄发；徐某占股 10%，负责提供新产品的防伪标、
产品信息及部分销售。就这样，吴某 3 人开始生产微针美容仪、微针针头等一系列
高仿美容产品。

“我知道吴某提供的美容产品质量有问题，有的产品里面生锈了，有的产品上面的
商标很模糊，一看就是假的。”据微商纪某（另案处理）供述，虽然明知道吴某提供的美
容产品有问题，但是考虑到进货成本低以及利润空间高，纪某还是选择了知假售假。

2020 年 4 月，由于当地对生产厂房的检查越来越频繁，吴某害怕事情败露，便
将工厂搬到灌南县一处厂房内。2021 年 7 月，灌南县公安局接到苏州某生物技术
有限公司报案称，有消费者拿着贴牌的美容仪要求该公司售后处理。民警经初查
后发现，该公司原职工吴某等人假冒公司产品对外销售。

2022 年 8 月，该案被移送灌南县检察院审查起诉。经查，2019 年 10 月至 2021
年 7 月，吴某伙同高某、徐某，在明知未取得苏州某生物技术有限公司授权的情况
下，先后在苏州市吴中区、灌南县租赁厂房生产假冒美容产品 4489 台，后经微商通
过网络对外销售 3108 台，非法销售额达 50 余万元。今年 2 月，灌南县检察院依法
以涉嫌假冒注册商标罪对吴某等 3人提起公诉。

为进一步加强医疗美容行业监管，今年 2 月，灌南县检察院依法向该县市场监
管局制发检察建议，建议其在辖区开展针对医疗器械生产加工企业、美容机构的专
项监督检查。收到检察建议后，县市场监管局迅速成立医美行业整治工作专班，将
专项检查工作与日常监督、“双随机”抽查工作相结合，与该县卫健委等单位开展联
合检查，共摸排辖区医疗生产加工企业 34家，各类美容院 200余家。

高仿美容仪贴着真品防伪标
三人因涉嫌假冒注册商标罪被提起公诉

本报讯（通讯员王畅） 30 多年
前，徐家祖父撒手人寰，留下三间祖
屋。谁承想，这承载着亲情记忆的三
间祖屋却在日后生出一场继承权官
司。日前，在上海市浦东新区检察
院的监督下，经法院再审调解，徐
家一波三折的继承纠纷终于以和解
画上句号。

1981 年，徐家祖父过世后留下
三间祖屋，且一直没有做分割。徐
家父母过世后，其四子四女中如今
在世的还有徐某甲等四姐妹与徐某
乙等两兄弟，去世的两兄弟中有一
人无子女，一人有一子为徐某丙。
2020 年 5 月，在老房子即将被拆迁
之际，徐某甲发现了一个被隐藏了
10 年的秘密。原来，早在 2010 年，
家中同胞兄弟徐某乙等就曾诉至法
院，请求分割该房屋，并向法院提
供了错误的家庭关系证明，隐瞒了
其他多名继承人存在的事实。2011

年，经法院审理，徐家在世的徐某
乙兄弟二人及其侄子徐某丙达成调
解协议，三人各分得一间瓦房，而
同样是继承人的徐家姐妹却在那场
调解中被遗漏了。

对于当年法院作出的这份民事
调 解 书 ， 徐 某 甲 姐 妹 四 人 自 然 不
服，她们向法院申请再审。然而，
法院审查后作出裁定，驳回徐某甲
姐妹四人的再审申请。徐某甲便来
到浦东新区检察院申请监督。

浦东新区检察院民事检察部门
收到监督申请后，立即对案件进行
审查。

承办检察官调查了徐家的家庭
关系，得知在世的兄弟姐妹六人的
祖父母及父母都已过世，且生前均
未留下遗嘱，故本该由徐家兄妹的
父 亲 继 承 的 遗 产 依 法 应 当 由 徐 某
甲、徐某乙等人依法继承。徐某甲
姐妹四人称自己从未表示放弃继承
权，所以原审法院应依法通知她们
参加诉讼。

通过查看原审法院作出的民事
调解书，承办检察官发现，该调解
协议中确实遗漏了作为必要共同诉

讼参加人的徐某甲姐妹四人，调解
内容违反法律规定，侵犯了徐某甲
姐妹四人的合法权益。

2021 年 5 月，浦东新区检察院向
浦东新区法院制发再审检察建议。收
到再审检察建议后，法院未予采纳，
理由是该案已过诉讼时效。法院于
2021 年 7 月回函称，该案中被继承人
徐家祖父于 1981 年 11 月 30 日去世，
因国家政策变化，涉案房屋于 1992
年 10 月 9 日重新归属于徐家祖父名
下。根据相关法律规定，徐某甲等人
最晚应当在 2012 年 10 月 9 日前提起
诉讼主张权利。如今，徐某甲等人已
经超过法律规定的 20年诉讼时效。

那么，对该案启动再审程序应
该适用诉讼时效吗？承办检察官认
为，该案中，徐某甲姐妹四人是申
请对原审生效调解书进行再审，而
不是提起诉讼，因此法院不应当审
查诉讼时效，而是应当审查是否超
过申请再审时效。检察官认为，徐
某甲等人于 2020 年 5 月得知调解书
的存在，2020 年 10 月申请再审，并
未超过再审时效。

经审查，该院认为，法院对再

审检察建议未予采纳不当，遂依法
提请上海市检察院第一分院向上海
市第一中级法院提出抗诉，并获上海
市 检 察 院 第 一 分 院 支 持 。2022 年 1
月，上海市第一中级法院作出民事裁
定，指令浦东新区法院对该案再审，
再审期间，中止原调解书执行。

一家人为了祖屋的继承纠纷闹
上了法庭，且已持续数年。案结之
余 ， 承 办 检 察 官 更 想 实 现 事 了 人
和，帮助徐家化解多年积怨，让兄
弟姐妹重拾亲情。

该案再审期间，承办检察官与
承办法官密切配合，多次联系当事
人，耐心释法说理，帮助他们纾解
矛盾，打开心结。最终，徐家的兄
弟姐妹们握手言和，自愿达成调解
协议，三间祖屋依然按照原分割方
式分给徐某乙兄弟二人及其侄子徐
某丙，三人在此基础上需共同向徐
某甲姐妹四人支付 40万元。

“没想到，检察官既维护了我们
的合法权益，又帮我们弥合了手足
亲情！”继承纠纷化解后，徐家姐妹
对检察机关的跟进监督和尽心调解
表达了感谢。

该适用诉讼时效还是申请再审时效？12年前的调解协议中被遗漏的徐家
四姐妹遭遇维权难题——

检察官巧解祖屋继承纠纷

姚雯/漫画

□本报记者 范跃红
通讯员 卢艳 李奇轩

“哥哥，配合导师投注把会员账
户激活，不是我们的会员是不提供服
务的哦。”照着手机里收到的文字，
女主播陶某没用几分钟便录制了一段
音频发送给诈骗分子，而这段音频很
快就被诈骗分子转发用于实施诈骗。
近日，经浙江省龙泉市检察院提起公
诉，法院以诈骗罪判处被告人陶某有
期徒刑三年，缓刑四年，并处罚金 1
万元。目前，判决已生效。

“交友”的诱惑

“嘀嘀嘀！”2022 年 2 月的一天，
王先生新下载的某聊天 App 发来弹窗
信息，“空降美女！微信限时可得！”
看着软件上的美女照片，王先生不禁
打开了对话框，并询问操作方式。

“平台是会员制，只要完成 4 次投
资充值就能激活成为会员哦。”对话
框另一头的“客服”开始为王先生讲
解成为会员的具体步骤，并承诺投资
稳赚不赔。禁不住诱惑的王先生决定
尝试一下。

为 获 得 会 员 资 格 成 功 “ 交 友 ”，
王先生在“客服”的指导下点进某聊
天 App 的充值投资页面进行了一系列
操作，开始了他的投资。30 元、350
元、1000 元，前 3 笔投资让王先生获
得了收益并且顺利提现，他便又充值
了 6000 元完成第 4 次投资。但在第 4
次提现时，“客服”告知王先生此单
是“团购”单，需要和其他做任务的
会员一起下单，并将王先生拉进“团
购”群。在“团购”群里，王先生结
识 了 另 一 名 同 样 也 在 做 任 务 的 “ 李

哥”。“李哥”在群里不断展现自己的
财力，并透露出自己曾在该聊天 App
上成功“交友”的经历。

视觉上的刺激、金钱上的回报、
同行者的鼓舞……一切都让王先生对
自己即将遇到的这场“艳遇”深信不
疑。即使是“客服”告知王先生充值
金额错误，需要重新打钱进行修复才
能 提 现 时 ， 王 先 生 仍 未 察 觉 到 不 对
劲。充值了多笔金额后，王先生突然
发现，自己明明只是为了转几十元激
活 会 员 ， 却 在 短 短 几 小 时 内 转 账 了
200 余万元。如梦初醒的他终于意识
到了这是个骗局，于是向公安机关报
案。

温柔陷阱

陶某是一名资深声音主播，以甜
美 、 温 柔 的 声 音 特 质 吸 引 了 不 少 粉
丝，但由于嗓子出了点问题，她只能
找些不费力的外快来养活自己。

2022 年 1 月，在一个配音兼职群
里，陶某结识了“妍妍”（经查为诈
骗人员，正在进一步侦查中）。“妍
妍”给陶某介绍了一个配音的工作，
只需按要求读出文字，就可以获得报
酬。天生嗓音条件优渥的陶某对这份
轻松的工作十分心动，很快便加入了
一个配音软件群。

配音软件群里有很多发布任务的
人，像陶某这样的兼职人员称呼他们
为“客户”。“客户”会直接在群里联
系兼职人员，给出规定语句和语气，
兼 职 人 员 则 会 按 照 要 求 发 送 语 音 至
群里。“转账、投资、充值……”看
着群里那一句句熟悉的话术，陶某想
起了自己曾被电信网络诈骗的经历，
不 禁 怀 疑 起 了 这 些 配 音 内 容 的 合 法
性。再加之“妍妍”曾提醒陶某，不
要将手机银行与某聊天 App 安装在同
一手机上，会有资金流失的风险。种
种迹象让陶某意识到某聊天 App 其实
是一个诈骗软件，“客户”让其配的
音 其 实 是 用 于 诈 骗 的 ， 但 考 虑 到 经

济 的 窘 迫 ， 陶 某 并 没 有 退 出 配 音 软
件群。

“嘀嘀嘀！”陶某的手机连续收到
消息——“配一句‘哥哥付好之后截
图发给我哦’，声音要温柔点。”陶某
一看来活了，便赶紧按照对方要求录
好音频发了过去。

这 已 经 不 是 陶 某 第 一 次 做 任 务
了，对于群里“客户”的要求，陶某
每次都会娴熟地用自己温柔的声音录
下语音并发送在群里。之后，陶某又
按照对方要求，录下了关于“转账激
活会员账户”“转账成功需发送截图
页 面 ” 等 语 音 ， 并 收 到 了 相 应 的 报
酬。这些语音，都被诈骗分子转发至
王先生及其他被害人的手机上。

女主播获罪

接到王先生的报案后，龙泉市公
安局迅速行动，经侦查发现这是一起
跨境电信网络诈骗案。不久后，陶某
被 抓 捕 归 案 ， 并 对 犯 罪 事 实 供 认 不
讳。2022 年 9 月，龙泉市公安局将陶

某涉嫌诈骗罪一案移送龙泉市检察院
审查起诉。

经查，陶某通过他人介绍进入某
配音软件群中，在明知群内是通过虚
假“交友”做任务的方式实施电信网
络诈骗的情况下，为谋取不法利益，
仍 根 据 上 线 诈 骗 分 子 提 供 的 文 字 信
息、语气要求等进行诈骗文字信息的
语音转化服务，并将转化后的语音发
送至群聊中供诈骗分子转发使用，共
获利 6000 余元。

此外，在案件办理过程中，检察
官对某聊天 App 电子数据进行审查，
发 现 王 先 生 结 识 的 “ 李 哥 ” 及 “ 客
服”等人的 IP 地址皆位于同一境外地
区。

今年 4 月 7 日，龙泉市检察院依
法以涉嫌诈骗罪对陶某提起公诉。因
陶某属于从犯，且自愿认罪认罚，主
动退缴违法所得并积极退赔被害人经
济损失，4 月 26 日，法院开庭审理后
作出上述判决，陶某没有上诉。另据
悉，涉案的其他犯罪嫌疑人目前均在
境外潜逃，案件还在进一步侦查中。

为骗子提供语音包
一女主播甘当诈骗帮凶获刑

□孙风娟

5 月 9 日 上 游 新 闻 报
道 ，近 日 ，有 网 友 在 社 交

平 台 发 帖 表 示 ，给 孩 子 买 的 历 史 读 物《写 给 孩 子 看 的 中 国
史》出现“丁汝昌投降图”。不少网友表示，作为北洋水师提
督，丁汝昌拒绝日军劝降，自杀殉国，何来投降一说？

近年来，“问题教辅”事件时有发生，尤其是去年的小学
数学教材插图问题引发社会广泛关注。相信仍有很多人记
得当时的处理结果：对有关单位及 27 名失职失责人员进行
严肃追责问责。仅过去一年，类似事件再次发生，我们不禁
要问：杜绝此类事件，怎么就这么难？讨论此问题，就不得
不提到出版单位及行政主管部门了。

首先是出版单位。俗话讲，前事不忘后事之师。教辅
材料一再出现问题，与此相关的各出版单位是否开展过自
查自纠？小学生读物现“丁汝昌投降图”问题发生后，作为
此书的出版单位，北京工业大学出版社于 5 月 10 日发布情
况通报，表示已第一时间联系相关单位，停止该图书的线上
线下销售，全面收回销毁，同时举一反三开展自查整改。并
表示，北京工业大学已成立工作专班启动调查，并将依规依
纪对相关责任人严肃处理。

认真解决问题的态度是值得肯定的，但如此“网友发现
一起，严肃处理一起”，恐不是人民群众最想看到的。或许
是此前类似事件的处理结果无法起到有效警醒，或许是自
身麻痹大意出现疏漏，但无论是哪一种情况，教材教辅出现
如此的严重错误都不可容忍。事前解决出版质量问题，才
是出版单位最应该做的事。

其次是行政主管部门。当教辅材料出现质量问题，行
政主管部门可以对涉事出版社作出哪些处罚？2011 年新闻
出版总署发布的《关于进一步加强中小学教辅材料出版发
行管理的通知》明确规定：对不符合质量规定和标准的中小
学教辅材料，由新闻出版行政主管部门对有关单位给予警
告处理，对问题严重的，给予限期停业整顿处理或由原发证
机关吊销许可证。这也意味着，教辅材料一旦出现质量问
题，出版单位必然面临惩处。

但“问题教辅”事件一而再再而三发生，是否也说明，行
政监管的力度要加大了。也许有人会说，教辅材料那么多，
难免出点问题，知错能改就好。但如此篡改历史的“问题教
辅”事件，哪怕只有一起，也是十分不应该。作为行政监管
部门，严格监管再怎么强调，监管的力度再怎么加大，从现
实情况看恐怕都不为过。孩子是祖国的未来、民族的希望，
如果他们中但凡有一人听信了“问题教材”的错误，也将会是我们教育上的重
大失职。而这样的后果，相信不是我们任何一个人愿意看到的。

最后，还想说一点，讨论“问题教辅”事件的最大意义，不仅在于如何处罚涉
事单位或个人，更在于如何杜绝“问题教辅”。对此，全社会都应深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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